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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立仁武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4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7 時 40 分 

開會地點：3 樓視聽教室                       

主 持 人：黃主任宏文                                                                

出席人員：校長、家長會代表、各處室主任、全體教師、職員及學生代表 

壹、 主席宣佈開會 

 
教務處「國中第八節輔導課實施勸導單違規記點」宣導： 

1.為維護課後輔導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品質，國中第一次段考後實施第八節輔導課違規記

點。 

2.開設第八節輔導課之班級會領取 A4版夾(含點名表、教師簽名表、空白勸導單)。 

3.勸導單由任課老師登記，並將「一式三聯」直接送繳回至教務處，「導師聯」會再由教務處後

續轉交給導師存查。 

4.每學期個人勸導單累積滿 3張、5張，由教務處發紙本預警通知家長，第 6次則紙本通知家

長正式退班(該學期不得繼續參加輔導課)。 

 

貳、 提案討論 
案由一：確認國中部優先免試入學對應學校(3所高中、2所高職)及比例，提請審議。(教務處) 
說明：  
1.高雄區免試入學委員會依就讀人數比率、距離、 交通、生活圈等因素提供各國中 10所公立

高級中等學校(含 6所高中、4所高職)，並由各國中端決議選擇 5所為優先入學學校(含 3所

高中、2所高職)。 

2.另繁星優先免試名額，雄中、雄女分別提供本區各國中 1個名額。 

3.本案業經調查國三學生升學意願，並於 114年 10月 14日召開國中部優先免試入學委員會討

論 3高中 2高職學校及比例，如下；續提本次校務會議審議，確認本校國中部優先免試入學

學校。 
學校 仁武高中 新莊高中 鳳山高中 三民家商 高雄高工 

對應比例 15% 20% 25% 25% 15%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追認 114學年度協辦行政依規定減授教學時數規劃，提請通過。(教務處) 

說明：  
1.114學年度協辦行政依規定減授教學時數規劃業經 114年 8月 29日期初校務會議提案通過。 

2.學期中新增減授名單如下，提請追認通過。 

教師姓名 減授節數 減授事由 備註 

洪明芬 2 擔任童軍團團長 

依據高雄市國民中學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人員每週

授課節數編排要點，設置童軍團團長。並自 9/15起

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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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本校課後輔導冷氣使用收費標準，提請討論。(教務處) 

說明： 
1.依據教育部 111 年 1 月 24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08625 號函，教育部規定不得收費為學生

在校作息時間內。其他時間，如課後第八節、寒暑假等，學校可視學校經費狀況自行決定是

否收費。若有收費，亦請學校依自身條件訂定學校合理冷氣收費標準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

告，避免家長產生誤解或疑慮。 

2.基於課後輔導(課後第八節、寒暑假)冷氣使用之需求性，參考其他學校作法，課後輔導冷氣

使用收費標準以每節 2 元計(例如：一週 4 天第八節輔導課，則每週冷氣使用費為 2 元*4 天

(節)，共 8元)，以作為冷氣維護費與電費之支出用途。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討論本校於中華民國 114 學年度是否配合教育主管機關或主動規劃，辦理「全民國防 

        教育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計畫」，提請校務會議審議。(學務處) 

說明： 

1.依據中華民國 114年 8月 14日高市教安字第 11436269100號函轉國教署 114學年度全民國防 

  教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實施計畫，請依說明辦理。 

2.為使學生實際瞭解兵役折抵等相關個人權益，請確依國教署來文規定召開會議，並於 114年 

  12月 1日前將參與意願函報本局備查(函報文件須含會議紀錄)，由本局彙整後函報國教署。 

3.參考附件 

 
決議：同意票 5 票，未超過開會人數半數，為不辦理全民國防教育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計畫。 
 
參、臨時動議：無 

肆、校長指示事項：無 

伍、散會：上午 08 時 10 分。  


